
 

 

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變更中壢平鎮主要計畫

(部分乙種工業區為商業區、住宅區、醫療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路用

地，部分住宅區為道路用地)案」暨細部計畫案 

第 3次會議紀錄 

一、 開會時間：110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 

二、開會地點：本府 1601 會議室 

三、召集人：盧召集人維屏                                紀錄：林玥亨 

四、出(列)席單位與人員：如後附簽到簿 

五、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一) 同意本案開發方式改為自辦市地重劃，並已取得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

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桃園辦事處同意函。 

(二) 請增加留設保留地範圍，以利後續西南側工業區合併建築或辦理都市

更新。 

(三) 本案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留設之公共停車空間，

應留設於商業區及醫療專用區，並應滿足開發階段實質交通影響評估

核實之停車位數 1.2 倍，請配合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 

(四) 本案開發方式為自辦市地重劃，請於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定本細

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56 條規定，先行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

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予發布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

審議通過紀錄文到 3 年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過者，請於期限屆滿前敘明理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

發期程。 

(五) 本案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之初步建議意見詳表一，變更主要計畫

圖、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及圖請配合上開意見修正。 

(六)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初步建議意見詳表二及附圖，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見及本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詳表三。 

(七) 本案修正後提請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六、散會：下午 4時 20 分。



 

 

表一 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更內容(公頃) 

變更理由 
市都委會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見 原計畫 新計畫 

內壢火車站

東側、元智

大學西側 

乙種工業區 

(10.23) 

住宅區 

(3.07) 

1.配合內壢車站整體

開發契機，檢討周圍

土地轉型共創門戶

意象。 

2. 產業發展結構變

化，尋求工業區土地

適宜利用。 

3.因應人口成長及發

展需求，規劃商業、

住宅、醫療等多元土

地使用與公園等公

共設施，健全都市機

能及提升環境品質。

請配合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見(二)修正面積，

其餘照案通過。 商業區 

(2.84) 

醫療專用區

(1.71) 

宗教專用區

(0.18) 

廣場用地

0.10 

廣場用地(兼

供道路使用) 

0.02 

道路用地

1.13 

公園用地

1.17 

綠地用地(兼

供道路使用) 

0.01 

住宅區 

(0.59) 

道路用地

0.59 

 



 

 

 

圖一 本次提會變更主要計畫示意圖 



 

 

表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公開展覽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市都委會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意見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桃園

市施行細則第 39 條規定訂定之。 

維持公展條文。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 

二、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大於下表規

定： 

項目 種類 建蔽率 容積率 

土地使 

用分區 

商業區 80% 300% 

住宅區 60% 200% 

醫療專用區 60% 300%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15% 45% 

 

二、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大於下表規

定： 

項目 種類 建蔽率 容積率 

土地使

用分區

商業區 80% 300% 

住宅區 60% 200% 

醫療專用區 60% 30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15% 45%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 

三、商業區之容積樓地板面積作為住宅使用

者，其比例不得超過 50%。 

刪除。 修 正 為

「三、商業

區 不 得 作

住 宅 使 用

(捐贈予市

府 部 分 除

外)。」 

四、醫療專用區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以醫院

建築及相關附屬建築物使用為主，包含

下列相關設施： 

(一)醫療機構、醫療保健服務設施、社會福

利設施、教學研究、和員工宿舍等相關

之活動或設施。 

(二)美食街、生活用品販售、附屬商場等相

關之活動或設施，不得超過總容積樓地

板面積 15%。 

(三)藥物、化粧品零售業等相關設施，不得

超過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2.5%。 

(四)宗教設施不得超過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2.5%。 

三、醫療專用區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以醫院

建築及相關附屬建築物使用為主，包含

下列相關設施： 

(一)醫療機構、醫療保健服務設施、社會福

利設施、教學研究、和員工宿舍等相關

之活動或設施。 

(二)美食街、生活用品販售、附屬商場等相

關之活動或設施，不得超過總容積樓地

板面積 15%。 

(三)藥物、化粧品零售業等相關設施，不得

超過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2.5%。 

(四)宗教設施不得超過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2.5%。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並調整

條 次 編 號

為「四」。 

五、公園用地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作多目標使用，

四、公園用地及廣場用地得依「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作多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並以供非營利性之公共使用為限。 目標使用，並以供非營利性之公共使用

為限。 

過，並調整

條 次 編 號

為「五」。 

六、建築基地之獎勵容積、移轉容積及其他

名目容積之合計不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50%。 

五、建築基地之獎勵容積、移轉容積及其他

名目容積之合計不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50%。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並調整

條 次 編 號

為「六」。 

七、建築物附屬停車空間之設置，應依照下

列規定辦理： 

(一)商業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

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

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及 1 部機車停車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汽車及 1部機車停車空間。 

(二)住宅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

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

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及 1 部機車停車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汽車及 1部機車停車空間。 

(三)醫療專用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

建築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及 1 部機車停車

空間，超過部分每 20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汽車及 1部機車停車空間。 

六、建築物附屬停車空間之設置，應依照下

列規定辦理： 

(一)商業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

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

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及 1 部機車停車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汽車及 1部機車停車空間。 

(二)住宅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

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

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及 1 部機車停車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汽車及 1部機車停車空間。 

(三)醫療專用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

建築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及 1 部機車停車

空間，超過部分每 20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汽車及 1部機車停車空間。 

請 配 合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 意

見(三 )修

正。 

八、本計畫區之建築退縮空間： 

各使用分區及用地，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應

予適度退縮。建築退縮位置及深度依下列規

定，其區位另詳圖 21。 

(一)建築退縮空間 

1.商業區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未達15公尺之

範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 公

尺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公園用地或工業區之範

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2.住宅區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未達15公尺之

範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 公

尺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醫療專用區之範圍內，

至少退縮 2公尺建築。 

3.醫療專用區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未達15公尺之

七、本計畫區之建築退縮空間： 

各使用分區及用地，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應

予適度退縮。建築退縮位置及深度依下列規

定，其區位另詳圖 26。 

(一)建築退縮空間 

1.商業區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公尺之

範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及鐵路用地之範圍內，至少

退縮 4公尺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公園用地或工業區之範

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2.住宅區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公尺之

範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公尺

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公園用地之範圍內，至

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3.醫療專用區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公尺之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並調整

條 次 編 號

為「八」，

退 縮 附 圖

編 號 請 配

合 計 畫 書

內容調整。



 

 

範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 公

尺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公園用地之範圍內，至

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3)建築基地臨接住宅區之範圍內，至少

退縮 2公尺建築。 

4.公園用地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之範圍內，至

少退縮 4公尺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商業區、醫療專用區或

工業區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 公尺建

築。 

(二)上開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面臨計畫道路退縮部分不得設置汽車停

車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道路

境界線至少留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綠

化，其餘部分設置人行步道。但基地情

形特殊者，得依「桃園市都市計畫地區

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理原則」辦

理。 

範圍內，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公尺

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公園用地之範圍內，至

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3)建築基地臨接住宅區之範圍內，至少

退縮 2公尺建築。 

4.宗教專用區 

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 15 公尺以上及鐵路

用地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5.公園用地 

(1)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之範圍內，至少

退縮 4公尺建築。 

(2)建築基地臨接商業區、醫療專用區或住

宅區之範圍內，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二)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面臨計畫道路退縮部分不得設置汽車停

車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道路

境界線至少留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綠

化，其餘部分設置人行步道。但基地情

形特殊者，得依「桃園市都市計畫地區

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理原則」辦

理 

九、本計畫區內商業區及醫療專用區之建築

物及各建築物間，得設置供公眾通行、

等候接駁之雨遮設施或廊道設施，且不

計建蔽率及容積率。3.住宅區內指定留

設開放空間：為串連中央景觀軸帶，於

住宅區北側指定留設一處開放空間，以

確保視覺軸線通透性。 

4.公園內指定留設帶狀開放空間(緊急通

道)：係緊急救難或消防救災時之輔助通

道，其數量及型式應視實際需求併入公

園整體規劃。防災輔助通道平時得為人

行道、自行車道、服務車道、迴車空間

等無障礙空間使用，緊急救災救難時施

以淨空管制，優先提供救災與物資運輸

車輛通行。 

(二)立體連通：立體連通應確保人行動線、

車行動線等活動之連貫與安全性，並視

實際情形，以連通設施連結相異建築物。

1.立體連通係鼓勵性質，非屬強制規定。 

2.經放寬立體連通位置之不同街廓間或同一

街廓內之建築間，得以地下通道、空橋

或有頂蓋之構造物等連通設施予以連

接。 

八、本計畫區內設置具公益性或開放性之雨

遮或廊道設施、立體連通，倘經桃園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者，得不計建

蔽率及容積率。 

修 正 為

「九、本計

畫 區 內 醫

療 專 用 區

設 置 具 公

益 性 或 開

放 性 之 走

廊、通廊或

立 體 連

通，倘經桃

園 市 都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同

意者，得不

計 入 建 築

面 積 及 容

積 總 樓 地

板面積。」

 



 

 

3.立體連通設施不計入建蔽率及容積率。 

十一、為打造大眾運輸友善轉乘環境，本計

畫得配合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

化建設計畫工程，於計畫區內留設供連

接臺鐵內壢車站使用之地下連通空間。

刪除。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 

十二、本計畫開發前應先經桃園市都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

照。 

九、本計畫開發前應先經桃園市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

照。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並調整

條次編號 

為「十」。 

十三、本要點若執行上有疑義時，得經桃園

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或桃園市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討論解釋後據以執行。 

刪除。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 

十四、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

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令規定。 

十、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

要點之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有關法令規定。 

照 本 次 修

正 條 文 通

過，並調整

條次編號 

為「十一」。

 

附圖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退縮建築示意圖 



 

 

表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及本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1 

李振榮

(興仁

里里

長) 

-- 

報告： 

桃園市的大家長鄭文燦市

長、遠東集團的徐董事長盧

局長及各位長官貴賓大家

好: 

我是興仁里里長李振

榮，很榮幸能有機會來跟各

位長官書面報告，興仁里里

民的請託、小弟我不才，為

了興仁里鄉親好朋友鄉親

長輩所託來請命，本里現在

的居住人口戶數有 2千多

戶近 1萬人，人口密度相當

高，然本里長年以來缺乏集

會場所，目前如有集會或活

動需求時均要向興仁國小

或其他願意出借場地的地

方來借用場地，導致在辦理

相關里民開會，各項佳節活

動及想要提供長照服務給

里上長輩們，甚至希望協助

里上育兒家庭能有鄰近方

便的托兒場所都無場地可

使用。 

還有本里土地公廟內

供奉土地公及媽祖娘娘…

是里民重要的信仰中心，座

落在交通危險的十字路上

且空間非常狹小，里民來燒

香拜拜都相當的不便和危

險。所以興仁里急需一個多

功能市民活動中心及本里

信仰中心土地公廟能安身

立命的地方。 

遠東集團工廠現在座

落的位置左前方是遠東建

設於 40 年前所蓋的房子大

建議本案提供里民

活動中心與土地公

廟安置場所。 

建議不予採納。理由如下：

1. 有關土地公廟部分，非位

於本案變更範圍內。 

2. 有關土地公廟及活動中

心相關問題，請本府民政

局予以協助。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型遠東社區住宅，右方則是

元智大學的出入口，然遠東

社區的住戶約有 2百戶及

散落居住在興仁里上各個

角落的居民，這些居民多是

早年在遠東工廠打拼現已

退休的員工，自年輕落地生

根興仁里內一輩子奉獻在

遠東這塊土地上是里上鄉

親，長輩，好朋友。 

現在遠東工廠近 10 萬

坪的土地正進行都更，所以

小弟我在這邊為了興仁里

民來懇請拜託桃園市的大

家長鄭市長及遠東集團徐

董事長，都發局盧局長…能

提供給一個機會將興仁里

里民的需求納入，撥一個公

園之隅的小場地或在法定

的場地下，由市府規劃建立

一個多功能市民活動場所

並結合本里的信仰中心土

地公廟，提供興仁里里民甚

至周圍附近的民眾，家有老

者可提供全方位長照服

務，家有幼兒者可托育，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友善照

顧環境，更可作為辦理里民

知能研習、聯誼、聚會還有

親子活動等功能使用的場

地。 

2 

游昊慰 

(內壢

教會代

表) 

中壢區

興仁路

一段 11

號 

(基督

教台灣

福音會

1.本教會東、南兩側緊鄰遠

東開發案，整地、施工期

間可能長速數年，期間的

噪音、粉塵、煙霧等汙

染，可能影嚳教會例行活

動和參與、工作人員的身

心健康。 

1. 監督與施工單

位應嚴格要求

施工品質，並

依空氣汙染防

制法、噪音防

制法與相關工

程規範施工。

建議不予採納。理由如下：

本案建議事項無涉都市計 

畫方案，未來施工時均應依

相關法規辦理；另有關交通

相關問題，本案需進行交通

影響評估審查，將依審查結

果辦理。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內壢教

會) 

2.期間的施作是否會影響

教會飮用水壓低或地層

結構破壞、下陷等情形?

3.開發案完工後住宅區的

人口、醫院就診人次、部

分商業區與至車站搭車

的人流預估將倍增，車流

也將巨幅增加。因不了解

醫院門診、住院大樓出入

口、停車場出入口的的位

置與車流方向。但原本上

下班期間興仁路一段與

連接省道部分巳壅塞難

行。完工後興仁路一段能

否負荷暴增的車潮，進而

影響人員進出教會的方

便性？ 

2. 貴開發案若產

生對教會的影

響與損失，監

督和施工單位

應負起責任配

合改善，復原

受害影響，並

予以賠償。 

3. 請評估開發案

完工後所增加

的人流，車潮

數量，規劃醫

院門診、住院

大樓出入口、

停車場出入口

的位置與車流

方向，使就醫

車流多由遠東

路出入；或增

闢相關替代道

路使車輛得以

分流，不過度

依賴興仁路一

段；又或重新

規劃興仁路一

段至省道間相

關 的 道 路 寬

度、號誌、標

線、與機車停

等區域、人行

步道、甚至自

行 車 道 等 設

施。 

3 

財團法

人基督

教台灣

福音會

(內壢

-- 

主旨： 

關於本財團法人所屬內壢

教會現址，提申請變更為宗

教專用區一案，陳請同意彈

性核處，准予免除回饋 10

-- 建議予以採納。理由如下：

1. 經查財團法人福音會內

壢教會於中壢平鎮都市

擴大修訂計畫(民國 61

年 2 月公告實施)發布

前，於 51 年 1 月其教會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教會) ％之土地或代金，期使本教

會得以依原設立目的，得於

永續存留內壢地區美麗的

景觀風貌，以豐富在地多元

文化及傳承基督教信仰價

值，請鑒查。 

說明： 

1.內壢福會教會現址使用

之土地，屬財團法人基督

教台灣福音會所有，並依

法設立及登記，屬於公共

財，非屬個人所有。近七

十年前，肩負宣教使命的

信徒，篳路藍縷省吃儉

用，期間並獲歷任地方政

府的支持，才能為內壢地

區留下的這一塊美好的

地方。我們這一代的信徒

及政府有關部門，更應該

在此基礎上，為內壢地區

及後代子孫，盡心盡力地

建設及管理這片土地，期

盼能成為內壢基督教信

徒（及非信徒）可以永久

合法崇拜神的美好聚會

地點。 

2.內壢教會目前的地點，非

常適合附近地區的民眾

在此繼續聚會崇拜。適值

遠東集團即將開發附近

區域，本教會在依循政府

相關法令之規範前提

下，同意也希望將現址工

業區變更為宗教專用

區，可以合法永續在此地

點崇拜聚會。依目前使用

及管理現況，實無任何理

由遽然改變，故也反對將

主堂之既有鋼筋混凝土

結構即已落成，且迄今仍

為教會使用。 

2. 考量本案原可依「桃園市

都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

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

及公用事業設施審查要

點」申請容許使用，該工

業區變更後將影響其申

請權益，且本案確實持續

作為宗教使用，故同意變

更為宗教專用區，比照

「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

行細則」規定，訂定其建

蔽率為 60%，容積率為

160%，因使用強度下降，

得免予回饋。 

3. 請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

福音會(內壢教會)於提

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提供同意文件。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本教會這一區塊土地納

入市地重劃範圍。 

3.本教會自設立以來，經常

為社區提供各式各樣的

公益社會服務及活動，教

會建築設備也開放提供

桃園中壢地區其他的基

督教團體使用，未來也計

畫籌措財源以推動教會

擴建方案，屆時將可提供

更豐富多元的空間及資

源，不僅是具有美侖美奐

的建築外觀，並將規劃充

實以社會公益所需之軟

體設施為主，以補現況之

不足。因此希望將現址工

業區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的同時，陳請貴府有關部

門能衡諸本教會之公益

性質，准予同時批准放寬

容積率及建蔽率之限制

（例如參酌新北市宗教

專區容積率 60％及建蔽

率 210％，其他直轄市容

積率 60％及建蔽率 160

％，或是其他彈性調

整），以期一勞永逸，俾

利未來擴大發展，並為社

區居民謀求更大的福祉。

4.依宗教審規規定，申請將

現址工業區變更為宗教

專用區時，應回饋 10％

的土地或代金。本教會為

非營利機構，教會的所有

開支，皆由信徒們省吃儉

用，甘心樂意，無償無私

自動奉獻出來的，在無沒

有其他經費奧援或營運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收入的情形，財務狀況本

已拮拒，現如因此項變更

申請，必須額外支出一筆

廳大的支出，對非屬營利

機構的團體而言，不啻雪

上加霜。又及，此項變更

申請，土地使用強度降

低，無衍生增值情事，也

並無任何團體或個人，可

獲致一分一毫財務方面

的利益。懇請貴府有關之

審核部門，核予免除本教

會此項財務負擔，以期變

更為宗教專用區之審核

工作，得以順利推展。

5.以上所請，懇請貴府在未

違反現行法令規章之前

提下，於行政裁量權限之

內，准予彈性核處，以促

進本教會恪守宣揚基督

教義。 

 


